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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修订） 
（2020年 8月 27日）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我校学生全面发展，

奖励道德品质优良、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鼓励广大学生刻苦学

习、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按国家计划招收的全日制在校

学生。 

第三条  奖学金一学年评定一次。其中，一等奖学金不超过

学生总数的 2.5％，奖励金额为每人 1000 元；二等奖学金不超

过学生总数的 5％，奖励金额为每人 500元；三等奖学金不超过

学生总数的 10％，奖励金额为每人 300 元。奖学金以班为单位

评定，评定工作一般在新学年开学后一个月内进行。在评定过程

中，均须在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内，从严掌握，宁缺勿滥。 

第四条  一等奖学金平均学习成绩必须达到 85 分以上（含

85分），二、三等奖学金成绩必须达到 75分以上（含 75分），

原则上按班级学习成绩由高到低评定。如班级内高等次奖学金无

合格者，评定名额列入下一等次。如班级内达不到评定比例数额，

空余名额可扩大至本专业或本系。 

第五条  学习成绩计算方法：以本学年学习成绩为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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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课和考查课成绩。考试课成绩以实际分数计算，考查课成绩

优秀按 90分计，良好 80分计，中等 70分计，及格 60分计。 

第六条  本学年无不及格现象，没有无故缺考现象。本学年

无欠学费情况（属于校内评定的特困生可评选奖学金）。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获奖资格，并收回已发放

的奖学金： 

    1.  

    2.受学校通报批评或受学院两次以上通报批评者； 

    3.  

    4.  

5.有明显违纪行为或不文明现象，所在学院或主管部门

认为不适宜获得奖学金者。 

第八条  奖学金的评比要严格按照民主、公开、公正的原则

进行，评比结果要张榜公示，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有异议的要

及时复查，无异议后由学院上报校学生工作处。 

第九条  以上各奖项经学生工作处审核报学校批准后，均须

填写奖学金评定表，记入学生个人档案。 

第十条  学校奖学金与国家、省级奖学金统筹兼顾，全盘考

虑。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